
二、對於有辦理機單車通行車證，而於停車棚內遺失者，依本

校與保全公司所訂之契約內容，其賠償標準如下： 

最高賠償金額（新台幣）：重型機車二萬元、輕型機車一萬元、

單車伍百元，其標準依機、單車廠牌之市價及年限賠償如下： 

1.新車未滿一年者八折。 

2.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七折。 

3.三年以上未滿五年者五折。 

4.五年以上者二折。 


